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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資買房掛在他⼈名下，卻被對⽅私⾃轉賣，有什麼補救⽅法？（⼀）——
什麼是借名登記？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‧ 2023-09-08

案例

A的興趣是投資房地產，除了⾃住的房屋，名下另有2間⾮⾃住的房屋，最近再度購⼊⼀間豪宅，但出於稅
務等考量，便將豪宅掛名登記在朋友B的名下，豈料，B因為在外積⽋數千萬賭債，⼀個⽉後便擅⾃將豪宅
出售、移轉登記給C並捲款潛逃。

請問：B私⾃將豪宅轉賣並移轉登記給C是有效的嗎？A可以要回房屋或主張其他權利嗎？

本⽂

⼀、借名登記的意思

所謂「借名登記」，顧名思義，就是將⾃⼰的財產「借」別⼈的「名」字來辦理登記，但還是由⾃⼰管理、使
⽤、處分，是⼀種以雙⽅信任為基礎的契約關係[1]。

出借名字的⼈（也就是形式所有⼈）稱為「出名⼈」，向他⼈借名字的⼈（也就是實質所有⼈）則稱為「借名
⼈」。我國法律雖然沒有將借名登記契約明⽂規定在⺠法中，但也沒有禁⽌借名登記的⾏為。

⼆、出名⼈⾃⾏出售、處分財產，有效嗎？

（⼀）債權⾏為

債權契約的成⽴本來就不以有處分權為必要[2]，所以即便不是實質所有⼈的B私⾃與C成⽴豪宅的買賣契約，
仍會有效[3]。

（⼆）物權⾏為

出名⼈是形式所有⼈，理論上他持有寫著⾃⼰名字的所有權狀或⽂件⽽處分財產，例如設定抵押權或移轉所有
權，似乎沒有問題，畢竟對毫不知情的善意第三⼈來說，⼀般都會認為「這個⼈的名字在權狀上，就是經過登
記的所有⼈啊！」

但出名⼈終究不是實質所有⼈，只是掛名的空殼⽽已，所以如果讓出名⼈的處分有效，可能會對借名⼈的權利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75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housing-land-neighbors


造成損害。

那麼出名⼈處分實質上不屬於⾃⼰的財產的⾏為，在物權上的法律效果究竟如何？根據最⾼法院的決議[4]，可
以分成以下三種不同的⾒解：

1. 有權處分說

這是決議所採的⾒解。

⽀持有權處分說的⼈認為，借名登記只是借名⼈與出名⼈之間的債權契約⽽已，屬於2⼈之間的內部約定，效
⼒不會及於第三⼈，所以，即便出名⼈擅⾃處分財產（不論相對⼈是善意或惡意[5]），也是有效的⾏為[6]。

回到本⽂案例，B將豪宅移轉登記給C的⾏為是有效的，不管C知不知道B並⾮實質所有⼈，C都可以取得所有
權。

2. 無權處分說（圖1）

⽀持無權處分說的⼈則認為，出名⼈是基於借名登記契約的約定才被登記為形式所有⼈，他所能做的只有「出
借名字」這件事，所以出名⼈擅⾃處分財產，原則上就是無權處分，效⼒未定，必須由有權的借名⼈來決定是
否要讓財產處分有效[7]。

回到本⽂案例，B將豪宅移轉登記給C，屬於無權處分，豪宅所有權的移轉登記效⼒未定，要看實質所有⼈A是
否承認，如果A願意承認當然沒有問題，但若A不承認，該移轉登記就可能會被認定為無效（因為財產所有權
的歸屬會依照交易相對⼈是善意或惡意⽽有不同[8]）。



圖1：無權處分說的內涵
資料來源：作者整理。

3. 區分說：原則上屬有權處分，例外於第三⼈惡意時適⽤無權處分（圖2）

⼀般⼈⼤多會從外觀上認定出名⼈就是所有⼈，所以出名⼈所做的處分原則上都是有權處分。但假如第三⼈是
惡意，⾃然沒有保護必要，此時應例外認定出名⼈的處分⾏為是無權處分。

如果是本⽂案例，原則上B的處分⾏為有效；只有當C是惡意時，才會適⽤無權處分的規定，由A來決定是否要
承認B的處分⾏為。



圖2：區分說的內涵
資料來源：作者整理。

三、借名⼈該如何主張權利？

既然前⾯提到，最⾼法院決議是採「有權處分說」的⾒解，也就是認定出名⼈的處分即便未經過借名⼈同意也
會有效，那麼回到本⽂案例，對豪宅有實質所有權的借名⼈A，遭遇無權的出名⼈B擅⾃將豪宅出售，該怎麼
辦？

（⼀）房屋還在出名⼈的名下

如果房屋還登記在出名⼈B的名下，那借名⼈A要趕緊向出名⼈B終⽌借名登記契約，因為契約⼀經終⽌，出名
⼈B就失去登記為所有⼈的權利，A便可以向出名⼈B請求將房屋登記回⾃⼰的名下[9]。

（⼆）房屋已經在第三⼈的名下

因為最⾼法院的⾒解採「有權處分說」，所以B出售並將豪宅移轉給C的法律⾏為，是有效的，原則上C會因此
成為豪宅的所有⼈，A不能再向C主張返還豪宅[10]。此時，A只能另外向B請求侵權⾏為損害賠償[11]。

雖然借名⼈有以上⽅式可以主張⾃⼰的權利，不過等實際發⽣糾紛進⼊法院後，應該由誰提出什麼樣的證據來
證明借名登記關係的存在呢？這部分將於系列⽂章（⼆）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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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   最⾼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⺠事判決：「按稱『借名登記』者，謂當事⼈約定⼀⽅將⾃⼰之財產以

他⽅名義登記，⽽仍由⾃⼰管理、使⽤、處分，他⽅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，其成⽴側重於借名者
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，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，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
給付契約性質，應與委任契約同視，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、禁⽌規定或公序良俗者，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
律上效⼒，並依⺠法第五百⼆⼗九條規定，適⽤⺠法委任之相關規定。」
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上字第33號⺠事判決：「按委任關係，因當事⼈⼀⽅死亡、破產或喪失
⾏為能⼒⽽消滅。但契約另有訂定，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，不在此限，⺠法第550條定有明⽂
。⽽借名登記契約，係以當事⼈間之信任為基礎，性質上與委任契約相同，⾃得類推適⽤上開法條之規定
。」

[1]

   最⾼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79號⺠事判決：「按買賣為債權契約，與移轉所有權之物權契約不同，出賣
⼈對於出賣之標的物，不以有處分權為必要。」
最⾼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961號⺠事判決：「……買賣契約與移轉所有權之契約不同，買賣契約不過⼀
種以移轉物權為⽬的之債權契約，難謂即為移轉物權之物權契約，且出賣⼈對於出賣之標的物，不以有處
分權為必要（本院三⼗七年上字第七六四五號、三⼗⼋年台上字第⼀⼀⼀號判例意旨參看）；……。」

[2]

   或許會有讀者納悶，這樣不就天下⼤亂！⼤家都可以拿別⼈的東⻄隨便賣？其實並不會，因為債權的買賣
契約雖然成⽴，但交付或移轉登記的物權⾏為，依據⺠法第118條第1項，必須經過所有⼈的承認才會有
效，所以不⾄於擾亂秩序，不⽤太過驚慌。⾄於第三⼈是否有善意取得的適⽤，則是另⼀個問題了。

[3]

   最⾼法院106年度第3次⺠事庭會議決議（2017/2/14）。[4]

   ⺠法上稱的「惡意」就是「明知」的意思，所以在這裡就是指：相對⼈明知出名⼈沒有處分財產的權限。[5]

   臺灣橋頭地⽅法院107年度訴字第987號⺠事判決：「按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⼈與出名⼈間之債權契約，
出名⼈依其與借名⼈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，通常固無管理、使⽤、收益、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，然此僅
為出名⼈與借名⼈間之內部約定，其效⼒不及於第三⼈。出名⼈既登記為該財產之所有權⼈，則在借名關
係存續中，其將該財產處分移轉登記予第三⼈，⾃屬有權處分，初不因第三⼈為善意或惡意⽽有異。」

[6]

   ⺠法第118條：「
I 無權利⼈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，經有權利⼈之承認始⽣效⼒。
II 無權利⼈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，取得其權利者，其處分⾃始有效。但原權利⼈或第三⼈已取得之利益
，不因此⽽受影響。
III 前項情形，若數處分相牴觸時，以其最初之處分為有效。」

[7]

   這裡補充說明，交易相對⼈C如果是善意第三⼈，C就可以主張受善意受讓或信賴不動產登記的保護（⺠
法第759條之1、⺠法第948條）⽽取得財產的所有權，則即便A不承認B的無權處分，C仍可以依法取得
豪宅所有權（要注意的是，善意第三⼈取得權利的法律基礎是善意受讓或信賴登記，並不是因為出名⼈的
處分⾏為有效）；但如果C是惡意的話，當然不受法律保護，A只要不同意就是無效。

[8]

   最⾼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54號判決：「借名登記契約係著重當事⼈間之信任關係之無名契約，登記名
義⼈亦有為真正所有權⼈處理事務之本旨，應類推適⽤⺠法有關委任契約之規定。故借名者因信任關係之

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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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
陳麗雯、劉庭恩（2022），《登記為房屋所有權⼈就⼀定是真正所有權⼈嗎？什麼是借名登記？》。

標籤
 借名登記，無權處分，有權處分，善意受讓，舉證責任

變更，⾃得隨時終⽌借名契約，請求返還借名登記之不動產。」
   最⾼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59號⺠事判決：「系爭地上物雖為被上訴⼈所有，然其就該地上物坐落之

系爭⼟地，既未曾登記為所有⼈，⾃不得以其與甲○○等2⼈間借名契約之約定，對受讓⼟地之上訴⼈主
張其為系爭⼟地之實質所有權⼈……。」
臺灣⾼等法院102年度上字第294號⺠事判決：「上訴⼈將⾃⼰所有不動產登記以被上訴⼈名義登記，仍
由⾃⼰管理、使⽤、處分，被上訴⼈僅係單純提供其名義⽽為登記，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應成⽴借名登記契
約，有如前述，上訴⼈既未曾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所有⼈，依上開說明，⾃不得⾏使所有⼈之物上請求權。
是上訴⼈依⺠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、中段規定，請求被上訴⼈為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即屬無據。」

[10]

   ⺠法第184條：「
I 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⾵俗之⽅法，加損害於他⼈
者亦同。
II 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⽣損害於他⼈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⾏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最⾼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9號⺠事判決：「按借名登記之受託⼈雖為形式上之所有⼈，但與委託⼈間
存有類似委任之關係，委託⼈始為真正所有⼈，受託⼈如擅⾃處分致侵害委託⼈之所有權時，⾃屬侵權⾏
為……。」

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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